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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娛康樂及體育委員會 

第十三次（五／一三至一四）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區議員 

陳金霖議員，MH，JP（主席） 

葛兆源議員（副主席） 

文裕明議員 

李洪波議員 

林琳議員 

陳振中議員 

陳崇業議員，MH 

陳耀星議員，SBS，JP 

曾文典議員 

黃家華議員 

黃偉傑議員 

鄒秉恬議員 

羅少傑議員 

增選委員 

陳崇祿先生 

古揚邦先生 

邱錦平先生，MH 

鄒秉恒先生 

 

 

政府部門代表 

廖佩嬅女士 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劉惠珍女士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籌） 社會福利署 

禤若翰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 (1) 荃灣民政事務處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劉詠雅女士 署理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陸婥然女士（秘書） 行政主任（區議會）2 荃灣民政事務處 

 

因事缺席者： 

區議員 

林婉濱議員 

林發耿議員，MH 

陶桂英議員，JP 

鍾偉平議員，SBS，MH 

 

增選委員 

黃美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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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2. 主席表示，林發耿議員及萬美蘭女士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 

 

3. 主席提醒委員，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下稱“《常規》”）第 28 條的規定，

除非另獲主席同意，委員只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而每次發

言時間最多為三分鐘。 

 

4. 主席提醒委員，根據《常規》第 15 條第(3)項，“在會議進行期間，所有出席或旁

聽區議會會議的人士在會議場所內必須關掉響鬧裝置及不得使用電訊器材通話”，以

免影響會議進行。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委員會會議記錄 

5. 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委員一致通過。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6.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委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及獲資助團體的工作進展報告 

 

(A) 文藝康體發展小組 

7. 林琳議員報告，小組與荃灣海濱海灣居民協會合辦的“荃灣最強音”歌唱比賽複

賽及決賽，已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五日順利舉行。 

 

(B) 活動工作小組 

8. 主席報告，小組會於一月十三日召開會議，討論以小組餘款(即約 112,000 元)與荃

灣葵青區婦女會於本年度合辦一項名為“經典粵劇戲寶賀新春”的新春活動。至於該項

活動的撥款申請，秘書處會安排以傳閱文件方式，讓文娛康樂及體育委員會委員考慮

是否通過。小組亦計劃於下一個財政年度舉辦一系列文娛活動，以響應“築福香港”的

主題。為此，小組已向荃灣大會堂提出申請，分別預留四月二十九日（青年月）、五月

二日（親子月）、七月十二日（家庭月），以及七月二十三日（荃灣“築福香港”閉幕禮）

的活動場地。活動計劃的詳請將稍後與小組成員討論。 

 

（按：李洪波議員於下午二時三十八分到席。） 

 

(C) 荃灣文藝康樂協進會（下稱“文康會＂）（獲資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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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席表示，文康會沒有特別事項報告。 

 

(D) 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下稱“體聯會＂）（獲資助團體） 

10. 邱錦平先生報告，足球訓練班已經完成，學員已於一月三日獲頒發證書。青少年

田徑訓練計劃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完成，為防止學員流失，體聯會將尋求贊助，期

望可於一月至七月繼續為學員提供訓練。青少年保齡球比賽已經完成，而荃灣區亦分

別於第十七屆新界區際羽毛球賽奪得男女子組季軍及第十五屆新界區際乒乓球聯賽奪

得女子組季軍。體聯盾七人足球賽及體聯盾保齡球比賽已於一月完成，而荃灣區青少

年籃球訓練計劃、荃灣區青少年乒乓球訓練計劃 2013、荃灣區青少年羽毛球訓練，以

及荃灣區青少年保齡球訓練將於二月完成。 

 

（按：羅少傑議員及古揚邦先生於下午二時四十分到席。） 

 

(E) 荃灣體育節統籌委員會（下稱“籌委會＂）（獲資助團體） 

11. 古揚邦先生報告，第二十五屆荃灣體育節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

五日期間圓滿舉行。本屆體育節共舉行九個項目，分別為第二十五屆荃灣體育節開幕

典禮暨十公里長跑賽、荃灣鄉事委員會盃大型七人足球淘汰賽、先進盃七人足球賽、

荃灣區小學乒乓球賽、體育舞蹈錦標賽、荃灣區校際羽毛球比賽、欖球邀請賽暨同樂

日、國際遙控模型車邀請賽，以及第二十五屆荃灣體育節閉幕典禮暨醒獅邀請賽。本

屆荃灣體育節參與人數達6 000人，並獲區議會撥款約80萬元，初步計算實際開支約為

60 萬元。第二十五屆荃灣體育節統籌委員會將稍後印製活動紀念特刊，以供委員及協

辦團體留念。 

 

(F) 荃灣足球會（下稱“足球會”）（獲資助團體） 

12. 古揚邦先生報告，足球隊現於 14 支隊伍中排行第六、七，處於中上游位置，雖然

未能升班，但已解除降班危機。 

 

V 第 4 項議程：其他事項 

(A) “活力專員”提名 
13. 主席報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請區議會提名兩位區議員，代表荃灣區出任新一

屆活力專員，以參與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不同體育活動。

區議會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決定交由委員會考慮推選新一屆活力

專員，任期為兩年，由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底。上一屆活力專員由葛

兆源議員及陳振中議員出任。經討論後，委員一致通過由葛兆源議員及陳振中議員繼

續出任。 

 
(B) 有關地區團體涉嫌違反荃灣區議會撥款準則的事宜 

14. 秘書報告，有三個地區團體違反區議會撥款準則： 

(1) 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的會議上通過撥款 31,355 元予一地區團體在荃

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辦中樂演奏會（晚上七時三十分至十時三十分），該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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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開支為 32,065 元。該地區團體向荃灣區議會申請發還 31,220 元，當中

包括印製單張 A4 彩色雙面（場刊）的費用 1,350 元。該地區團體在場刊上載

列非演出者的名稱，違反《荃灣區議會撥款準則》（下稱《準則》）第 6.4.3 段

有關個人宣傳的規定。該地區團體曾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所舉辦的活

動中，在活動海報、橫額及場刊載列受薪的音樂領導及擊樂領導的姓名，亦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所舉辦的活動中，在活動宣傳資料上印有音樂總

監、表演者及贊助者以外人士的姓名／相片，有個人宣傳之嫌，違反《準則》

第 6.4.3 段有關個人宣傳的規定。由於這兩宗違規個案的性質較輕微，因此當

時所採取的罰則均為取消違規項目的 50%還款額。雖然是次違規的性質與以

往相同，但鑑於該地區團體已第三次違規，因此秘書處建議施行一般對地區

團體第一次違反有關自我宣傳規定的罰則，即取消發還相關違規項目的區議

會撥款（即印製場刊的 1,200 元撥款），以及扣除餘下項目撥款額的 20%（即

6,004 元），並發信提醒該地區團體留意撥款準則的規定。 

(2) 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的會議上通過撥款 6,733 元予一地區團體在荃灣

雅麗珊社區中心禮堂舉辦粵曲舞蹈表演（下午二時至六時），該項活動的實際

開支為 15,431.6 元。該地區團體向荃灣區議會申請發還 6,733 元，當中包括印

製 6x16 呎彩色背幕（費用為 1,200 元）、A3 宣傳海報（費用為 500 元）、A4

彩色場刊（費用為 750 元）、A5 彩色宣傳單張（費用為 600 元）及 3x8 吋彩

色門券（費用為 400 元）。該地區團體在背幕、場刊、宣傳單張及門券上載列

非演出者的名稱／相片，以及在海報及宣傳單張上印有節目統籌及節目推廣

的個人聯絡方法，違反《準則》第 6.4.3 段有關個人宣傳的規定。該地區團體

曾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二日所舉辦的活動中，在宣傳單張、場刊及入場券上

印有個人名字作宣傳，違反《準則》第 6.4.3 段有關個人宣傳的規定。就涉及

第二次違規個案，秘書處建議取消發還相關違規項目的區議會撥款（即背幕、

海報、場刊、宣傳單及門券合共 1,400 元撥款），以及扣除餘下項目撥款額的

50%（即 2,666.5 元），並發信提醒該地區團體留意撥款準則的規定。 

(3) 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一日的會議上通過撥款 11,525 元予一地區團體在

荃灣雅麗珊社區中心舉辦歌舞表演（下午三時至六時及晚上七時至九時半），

該項活動的實際開支為 30,750 元。該地區團體向荃灣區議會申請發還 11,525

元，當中包括印製 A3 宣傳海報（費用為 500 元）、A4 場刊（費用為 750 元）、

A5 彩色宣傳單張（費用為 600 元）及 3x8 吋彩色門券（費用為 400 元）。該

地區團體在場刊、宣傳單張及門券上載列非演出者的名稱／相片，以及在場

刊、海報及宣傳單張上印有個人聯絡方法，違反《準則》第 6.4.3 段有關個人

宣傳的規定。該地區團體曾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六日所舉辦的活動中，在活

動海報和場刊上印有個人名字作宣傳，以及在活動海報和橫額上對個別商業

機構過度宣傳，違反《準則》第 6.4.3 段有關個人宣傳的規定。就涉及第二次

違規個案，秘書處建議取消發還相關違規項目的區議會撥款（即海報、場刊、

宣傳單張及門券合共 1,025 元撥款），以及扣除餘下項目撥款額的 50%（即

5,250 元），並發信提醒該地區團體留意撥款準則的規定。 

 

15. 主席、鄒秉恬議員、古揚邦先生和陳耀星議員提出下列意見： 

(1) 委員應盡量提醒地區團體於印刷宣傳品前讓秘書處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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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書處只須按照已訂立的標準來執行罰則便可，除非受罰地區團體提出上

訴，否則無須於委員會詳細匯報及討論； 

(3) 違規個案應由審核小組討論。秘書處亦應於審核小組討論撥款申請前把有關

申請團體過往的違規記錄告知新小組成員以作參考；以及 

(4) 秘書處應檢討現時的撥款規定和罰則是否過嚴，以及撥款發放是否過慢。 

 

16. 經討論後，委員同意秘書處建議的罰則。 

 

17. 委員備悉下列兩份資料文件的內容： 

(1) 文娛康樂及體育委員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止的撥款財政報告；以及 

 (文體第 31/13-14 號文件) 

(2) 地區團體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舉辦旅行的撥款申請 

 (文體第 32/13-14 號文件)。 

 

18.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日期為三月十三日，而提交文件的最後日期為二月二十

六日。 

 

VI 會議結束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二時五十八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